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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梅雁吉祥”）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

司权益变动披露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274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根据《问询函》要求，梅雁吉祥、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仲勤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回复并披露如下：  

问题一、仲勤投资与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人寿）同属“恒

大系”公司。前期，恒大人寿曾短期内增、减持你公司股票，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在恒大人寿卖出你公司股票后，现其关联企业仲勤投资又于 11 月 10 日买入你公

司 5%的股份。 

请仲勤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具体说明，仲勤投资短期内再次买入公司股票的

主要考虑和目的，并结合前期恒大人寿增、减持公司股票情况，解释两公司短期

内就梅雁吉祥股票连续发生多次不同方向交易的原因及其合理性，相关投资决策

是否存在前后关联。 

仲勤投资回复： 

经向实际控制人核实，恒大集团是一家多元化产业集团，广州市仲勤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称“我司”或“仲勤投资”）是恒大集团旗下子公司，买入梅雁吉祥

股票的主要考虑与目的是看好其所处绿色清洁能源行业的整体发展前景。我司计划

长期持有梅雁吉祥股票，作为对绿色清洁能源行业的战略性投资。本次买入梅雁吉

祥股票是实现恒大集团多元化投资战略、并基于对市场价格合理性分析后为投资清

洁能源产业而做出的独立决策。 



经向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称“恒大人寿”）核实，恒大人寿买卖梅

雁吉祥股票是基于当时对资本市场的判断及对梅雁吉祥价值的判断，根据当时市场

具体行情独立决策并执行的结果。恒大人寿尽管买卖间隔不长，但并无操纵二级市

场股价、短线炒作上市公司股票的意图。恒大人寿做出减持的原因系：梅雁吉祥股

票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升至最高点 8.08 元/股后，突然放量下跌，但恒大人寿并未

作出减持。10 月 31 日开盘后，梅雁吉祥股票继续下跌，为保障投资资金安全，恒

大人寿决定减持。 

基于上述，我司投资决策与恒大人寿投资决策相互独立，目的与考虑并不相

同，并不存在前后关联。 

问题二、据保监会网站，中国保监会已约谈恒大人寿的主要负责人，明确表

态不支持保险资金短期大量频繁炒作股票，指出恒大人寿应深刻反省短期炒作股

票对保险行业及保险资金运用带来的负面影响。恒大人寿有关人员表示，将切实

落实监管要求，着力杜绝类似行为发生。 

经核实，恒大人寿减持公司股票信息披露后至仲勤投资 11 月 10 日增持，公

司股票下跌约 15%。请仲勤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具体说明，仲勤投资在此情况下

再次买入公司股票，是否考虑其关联企业恒大人寿的前述表态，是否评估买入行

为对公司股价和投资者预期的影响。 

仲勤投资回复： 

我司买入梅雁吉祥股票是基于其所处绿色清洁能源行业的整体发展前景，符合

恒大集团多元化发展战略，计划长期持有。恒大人寿减持后，部分舆论解读与恒大

人寿投资初衷不符且对资本市场造成了一定影响，我司购买梅雁吉祥股票并长期持

有亦体现恒大集团承担资本市场稳定的社会责任的决心。 

经核实，我司买入梅雁吉祥股票的均价，与恒大人寿减持梅雁吉祥股票的均

价，相差约 2.7%。本次买入梅雁吉祥股票达到 5%且为第一大股东，我司所持梅雁

吉祥股票自最后一次买入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出售。 

问题三、请仲勤投资具体说明其本次买入公司股票的资金来源，并核实相关

资金是否与恒大人寿有关。 

仲勤投资回复： 



本次买入梅雁吉祥股票资金来源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销售资金，与恒大

人寿无关。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资金充足，信用良好，股票锁定 12 个月无偿还

压力，不会质押该股票用于杠杆收购。 

问题四、仲勤投资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增持你公司的股份属于对水

力发电行业领域的战略投资，并计划长期持有。请仲勤投资明确说明，是否有意

通过股份增持获得梅雁吉祥的实际控制权，是否有意参与梅雁吉祥的经营管理。 

仲勤投资回复： 

我司及我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股份增持获得

梅雁吉祥实际控制权的计划、无参与梅雁吉祥经营管理的计划。 

问题五、仲勤投资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有关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增持公司股票。请仲勤投资明确披露未来 12

个月是否拟增持公司股票，如拟增持，请补充披露最低增持数量和增持价格。 

仲勤投资回复： 

我司及我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梅雁吉祥

股票的具体计划，如果股价出现大幅下跌，为维护市场稳定，我司不排除继续增持

的可能。 

问题六、仲勤投资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

月暂无对主营业务、资产出售、购买以及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等事项的调

整计划。请仲勤投资明确说明，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存在对前述事项的调整计划。 

仲勤投资回复： 

我司及我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下属企业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梅雁吉祥的主营

业务、资产出售、购买以及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等事项的调整计划。 

问题七、请公司说明是否与仲勤投资及其关联企业有过接触或洽谈，包括但

不限于未来第一大股东变更、董事会成员调整、公司生产经营安排等方面的内容。 

梅雁吉祥回复： 

公司在 2016 年 10 月 25 日知悉恒大人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人寿”）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事实，在 10 月 26 发布公告披露了其持股情况。其后，公司是通



过每月定期从中国登记结算公司处下载的股东名册知悉“截止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从恒大人寿变更为张博芳”这一事实。后公司根据上交所问询函

的要求，向恒大人寿征询并得到其已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将公司股票全部减持的

回复。因此，公司在恒大人寿买卖公司股票之前、买卖公司股票期间均未与恒大人

寿及其关联的任何企业，就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问题有过接触或洽谈。 

关于仲勤投资持有我公司股票并达到 5%的情况，我公司系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通过收到仲勤投资指定授权代表发来的邮件及邮件中所附的相关正式文件

时，知悉公司权益变动这一事实。在此之前，公司与仲勤投资或其关联的任何公司

并无任何接触和洽淡，公司未就关于未来第一大股东变更、董事会成员调整、公司

生产经营安排等方面的内容与其发生过任何形式的沟通和商议。 

问题八、鉴于仲勤投资本次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可能再次引起市场关注或质

疑，根据本所《关于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第八条的

规定，你公司及仲勤投资应当在 11 月 16 日前召开现场投资者说明会，公司主要负

责人及相关人员、仲勤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或其授权代表）应当参会，回答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 

梅雁吉祥回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通

知》第八条的规定，公司决定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召开关于权益变动事项的投资

者说明会，就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且持股比例达到 5%的

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在信息披露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梅雁吉祥关于召开现场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将在召开完投资者说明会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http://www.sse.com.cn/


二 O 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